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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信息公示表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名称
	山东鑫泰水处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编号
	XJYZXP2023-011

	项目名称/类别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报告日期
	2024.05.22

	实验室分析人员
	李粉粉、刘凯月、张程铭
	实验室分析时间
	2024.03.27~31

	工种数量
	12
	超标工种数量
	0
	超标类型
	□粉尘、□化学因素、□物理因素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其他粉尘、三氯化磷、乙酸、氯化氢及盐酸、乙二胺、甲醛、丙烯酸、2-丙醇（异丙醇）、顺丁烯二酸酐（马来酸酐）、过氧化氢、氯化苄、氢氧化钠、氢氧化钾、硫酸、氨、乙二醇、甲醇、电焊烟尘、锰及其化合物、氮氧化物、臭氧、一氧化碳、噪声、高温、工频电场、电焊弧光（电焊作业）等。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测量结果显示：经检测、测量，各岗位工种接触的化学有害因素、物理因素检测结果均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19）、《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GBZ 2.2-2007）规定的限值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及其2019年第1号修改单）规定，企业项目属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中的专用化学用品制造，并结合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存在范围、接触人数、接触时间、接触浓度、危害程度及防护措施进行综合分析，并按照《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国卫办职健发〔2021〕5号）规定，判定企业职业病危害风险类别为“严重”。

企业的职业病危害风险类别为“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管理规范》的相关要求，提出以下建议：

（1）企业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每三年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2）根据《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2002〕第352号）第二十六条“从事使用高毒物品作业的用人单位应当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职业中毒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技术审查评审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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